
散装食品有了
“身份证”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林钗丽 ）“原本货架上
未贴标签的散装食品统统不见
了， 取而代之的是详细标注了
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食品”。 日
前， 当居民再次走进那家小型
超市时惊喜地发现。

今年 1 月 11 日，有居民在
平江县城的一家小型超市发
现， 该超市经营没有标签的散
装食品， 于是将线索举报到平
江县检察院。 接到线索后，检察
院迅速展开调查， 承办检察官
多次前往调查取证， 发现该小
型超市货柜上摆放的腊八豆 、
萝卜条 、泡菜 、香肠 、火焙鱼等
散装食品， 除了总柜台有价格
标注外， 没有依法标注食品配
料 、产地 、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
内容，无法确定商品正规来源。

根据 《食品安全法》 第 34
条第 （11）项的规定 ，禁止生产
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承
办检察官认为该超市的行为属
于违法经营。1 月 14 日，平江县
检察院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建议其履行监管职责，及时
督促涉案超市进行整改， 防止
违法经营，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检察建议发出后，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 迅速
立案调查， 按照相关规定对该
超市做出了行政处罚，罚款 1.5
万元，并要求进行整改落实。

4 月 27 日， 该院公益诉讼
部门干警针对整改落实情况进
行回头看， 涉案超市的散装食
品和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信息
完善。

“检察蓝”
呵护“生态绿”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俐 李

莉）4 月 23 日上午，长沙市岳麓
区检察院联合区法院、 市农业
农村局在橘子洲战备码头联合
开展公益诉讼增殖放流活动 ，
将 1 万余尾鱼苗放流至湘江 ，
助力湘江水域生态修复， 守护
湘江一江碧水。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龙某
某、 易某某等 5 人在上述重点
水域禁渔期间，分别使用“地笼
网”“可视锚渔具” 等禁用工具
非法捕捞， 破坏了湘江水域渔
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岳麓区检察院在办理上述
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过程
中， 依法开展了民事公益诉讼
立案审查。 该院以“检察蓝”呵
护 “生态绿 ”，积极探索生态环
境修复措施， 耐心细致释法说
理， 使易某某等 5 人深刻认识
到其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 ，表
示自愿购买鱼苗进行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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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
邵阳市检察机关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落实落细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
悠悠 通讯员 刘晓红 张丽

近日，家住绥宁县的周大爷接到了邵阳
市检察院送来的 5.8 万元司法救助金，一家
老小的生活困难得到了缓解。这是市检察院
为民办实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的又一生动实践。

开展党史教育以来，邵阳市检察院出台
了《中共邵阳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开展市
院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实施方案 》和《邵阳
市检察机关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方
案》，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黄劲带头认
领项目，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成效，推动
为民办实事走心、走深、走实。

提供优质检察产品
结合检察工作职能，将为民办实事体现

在司法办案和检察监督过程中，通过提供优
质的检察产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维护
群众切身利益， 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
福感、获得感。

积极开展未成年被害人 “一站式 ”询问
救助工作，实现案件办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兼顾。 如双清区检察院充分利用“紫薇花
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这一平台，通过未
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程序，对 2 名
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疏
导，并进行司法救助，避免了二次心理伤害，
最大程度地保护未成年被害人。

为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出台了《邵阳市

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暂行规
定》， 细化了服务和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具
体措施，严格落实“少捕慎押 ”理念 ，明确要
求涉企业家犯罪案件，基层院逮捕和公诉前
需要向市院报备， 对在押的民营企业家、法
定代表人加大羁押必要性审查力度。 今年 3
月份，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成功化解了 2 起
民营企业借贷案，让涉案的 3 家民营企业起
死回生。

用心守护青山绿水美好家园 ，采取 “长
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联合出台了《邵阳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与检察机关在土地执法查处领域加强协作
配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为促进自然资源
法治建设，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力度和执法查
处效率贡献检察力量。

积极助力生态保护，双清区院启动专项
基金 60 余万元， 打造了全市第一个生态修
复基地，助力“森林城市”创建 ，通过打击破
坏生态犯罪与注重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
方式，督促破坏生态环境的当事人积极修复
受损生态，最大限度地恢复被毁坏的生态植
被。 城步县院开展 “增殖放流生态修复活
动”， 将生态修复补偿机制引入生态环境保
护，实现了惩治犯罪与生态修复双赢。

法治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
高度重视教育活动与实践相结合，不断

增强检察干警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意
识，“群众在哪里，法治服务就跟到哪里”，让
法治温情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积极开展
普法宣讲等活动，选派有亲和力、业务精通
的检察干警到社区上法治课， 宣讲国家安
全、公益诉讼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深入校园
讲授校园暴力、防性侵等法律知识，通过生
动的现实案例，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意识和法
治观念，将法治送到老百姓的身边。

部分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庭因为主要劳
动力遇害加剧贫困、 赔偿金不能到位等原
因，陷入困境。 市检察院对这类家庭重点关
注，加大扶助力度，积极开展司法救助。 “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展以来 ，市检察院共
计对生活困难的司法救助申请人洞口县唐
某、绥宁县周某和杨某等发放司法救助金共
8.8 万元。

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优势，组织青年志愿
者走上街头，对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非机
动车越线、逆行、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
行文明劝导。邵阳县检察院组织青年志愿者
到汽车站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
传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黄劲表示，要继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
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定一心为民
的根本立场，用心用情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
“小案”，用司法办案的实际行动解决好人民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党史学习
教育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

做更多的好事实事暖心事
以民意为导向，把小事做好，把亲民爱民初心落

到实处。 湖南省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聚
焦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开展好“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用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践行司
法为民宗旨理念。

通讯员 罗晓舞 刘向东 舒慧 李佳佳 吴海 恭佩东

■我为群众办实事

4月 25日， 邵东市检察院 14名干警到牛马司镇三尚
学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书记员贺邵纬认真
倾听“微心愿”。

近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均
全带队赴荷花园街道东方新城社区，开展“四联四访、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主动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回应人民
群众期盼。

近日，古丈县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军带领干
警走进古阳镇罗依溪村，开展党史宣传活动，积极为群众排
忧解难，为助力社会安定和谐提供有力的检察履职保障。

近日，安化县检察院对全县 11个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
的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摸排， 对发现的问题将
通过磋商、检察建议等形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
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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